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100年12月2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726417號令
【要旨】修正「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規定，自即日生效。

【內容】

修正「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規定，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規定

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修正規定

一、夫妻聯合財產中，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以妻名義登記之不動產，於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以前，夫或妻一方死亡或夫妻均死亡者，除妻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外，仍推定為夫所有，得申辦更名登記為夫所有。
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夫妻聯合財產中，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以妻名義登記之不動產，於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以前，夫或妻一方死亡或夫妻均死亡者，除妻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外，仍推定為夫所有，得申辦更名登記為夫所有。
	一、夫妻聯合財產中，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以妻名義登記之不動產，於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以前，夫或妻一方死亡或夫妻均死亡者，仍推定為夫所有，除妻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外，得申辦更名登記為夫所有。
	依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六條之一規定，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於本施行法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六日修正生效一年後，即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以後應適用中華民國七十四年民法親屬編修正後之第一千零十七條規定，故夫妻聯合財產中，除妻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外，得申辦更名登記為夫所有之日期，應不包括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當日，爰將「九月二十七日以前」修正為「九月二十六日以前」，另為使語意明確修正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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